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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平安菁英獎學金實施辦法 

 

壹、目的： 

一、資助家庭經濟弱勢學生，鼓勵其順利完成學業。 

二、在培育菁英學生成為社會優秀人才，將來貢獻並回饋社會。 

貳、獎助對象及內容： 

一、平安獎學金：家戶所得 90 萬(含)以下不分科系(具有低收入戶資格者，不在此獎助範圍)。 

(一)高中職校 100 名：表列高中職學校(附件 1)之學生，每名每學期新台幣一萬元。 

(二)大專組(含二專及五專四、五年級生)85 名：每名每學期新台幣一萬二仟元。 

二、菁英獎學金：表列大專校院(附件 2)之生命科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人文社會(含管理)

等四領域系所。 

(一)大學三(含)年級以上學生 22 名：每名每學期新台幣八萬元。 

(平安、菁英獎學金只能擇一申請)。 

(二)碩士生 14 名：每名每學期新台幣十二萬元。 

(三)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 6名：每名每學期新台幣十五萬元。 

(四)凡獲參加第二階段面談學生而未獲獎人員，本會酌頒獎學金鼓勵。 

依據申請人數與實質審查狀況本會可調整菁英獎學金之名額。 

參、申請資格：38 歲以下須具本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本國學生(延畢生、進修部學生 

    不可申請)。 

一、平安獎學金： 

高中職組-表列資格學校之學生；大專組-就讀學校校內有公告訊息之學生，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或是班排名在前百分 40 以內且在校期間未受記過處分。 

二、菁英獎學金： 

(一)凡就讀表列大學系所之大學三(含)年級以上學生、碩士班、博士班在學學生(不包含在職專

班或任何在職形式進修者)及博士後研究人員，學業成績平均 85 分以上、或占全班排名前

20%以內，未受記過以上處分且每科成績均須及格。 

(二)碩、博士生：同實驗室(教授)碩、博士生合計僅可推薦 1人。 

(三)博士生：博士生申請資格-理工醫農須已於國際期刊或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或投稿論文已獲

接受者、人文社會(含管理) 須已於國內外期刊或研討會發表論文或投稿論文已獲接受者。 

三、凡條件相當者，以弱勢、原住民及新住民家庭申請者優先考量。 

肆、申請人需提供以下文件： 

 一、平安獎學金： 

(一)申請書(附件 1-1~1-3 含自傳、師長推薦內容)、學生證(或在學證明)、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申請人銀行存摺影本(含戶名、帳號及匯款銀行)(附件 3)及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

書(附件 2)。 

(二)成績證明【前一學期】正本。 

  (高一新生【第一學期】檢附國三成績、大一新生【第一學期】檢附高三成績)。 

(三)獎懲證明。 

(四)前一年度全戶所得證明 ( 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請至國稅局申請。 

(五)其他須檢附文件請參閱申請表中 (附件 1-1 下方繳驗資料欄)。 

 二、菁英獎學金： 

1051022 董事會通過 

1060520 董事會修訂通過 

1061118 董事會修訂通過 

1071117 董事會修訂通過 

1081109 董事會修訂通過 

1110430 董事會修訂通過 

1130427 董事會修訂通過 

1130620 董事會修訂通過 

1140426 董事會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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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書(請浮貼 2吋相片)，學生證(或在學證明)、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個人資料蒐集、 

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二)成績單：第一次申請需繳入學後各學期（已獲得獎學金者繳前一學期）成績單一份。 

1.五年一貫學碩士、碩一生需檢附研究所錄取證明及大學一年級起在校期間之每學期成績單

或歷年成績單。 

2.博一新生需檢附博士錄取證明及自碩士一年級起在校期間之每一學期成績單或歷年成績

單(成績單上必須由校方註明班上總人數及排名)。 

(三)推薦函及相關證明 

1.指導教授推薦函乙份(如附件 6，大三(含) 以上學生及碩一新生檢附大學就讀校系專任老

師推薦函)，並請密封於信封內。 

2.自傳及研究計畫。 

3.在學期間曾發表之論文、專利，或參加國際及全國性比賽之資料(無則免附)。 

4.其他各類優秀事蹟影本(無則免附) 

5.曾(或現)就讀之大學校院獎懲證明。 

(四)碩、博士生均須檢附前一年全戶所得證明(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至國稅局申請。 

(五) 其他須檢附文件請參閱申請表中。( 附件七 獎學金申請資料檢核表 )。 

三、凡具有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新住民子女身分申請者請檢附 

(一)中低收入戶證明。 

(二)3 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影本(須有註明原住民身分) 

(三)3 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影本(以戶政事務所提供「記事不省」之戶籍謄本為主)或註記本

人或父母已結婚登記並載明新住民原生國藉、姓名之新式戶口名簿。 

伍、申請時間：每學期公告辦理，實際申請日期請參考本會最新公告 

陸、審查作業 

本會設立「審查委員會」，聘請學者專家進行審核，審查程序及標準如附件 7。 

柒、發放方式 

一、平安獎學金：獎學金直接撥入受獎助人之指定存款帳戶內。 

二、菁英獎學金：本會以公開場合頒發或親送等方式辦理。 

捌、菁英獎學金受助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即喪失資格，本會即停止發給獎助學金，獎助生並應返

還已受領之全部獎助金： 

一、於入學當年度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或中途休、退學(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造成

重大疾病或死亡者致休、退學者除外)及遭受開除學籍。 

二、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情事(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三、申請資料有虛偽造假經查證屬實者。 

四、受領獎助生在學期間受學校記過(含)以上處分者。 

五、曾受或在校期間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宣告、緩起訴處分、保安處分確定及違反毒品危害條例，

受強制戒治、觀察勒戒者。 

六、該學期已領取政府、其他民間機構或學校設立之同額(含)以上獎學金者。 

七、受獎學生有義務參加頒獎典禮, 未經本會同意無故不參加菁英獎學金頒獎典禮者。 

玖、獎助學金受助者義務 

一、菁英獎學金獎助期間每學期應主動檢送期末成果報告予本會審查，本會於獎助期間得不定期

派員進行訪問，或通知面談，若發現有不符獎助規定者，本會得終止獎助。 

二、領取菁英獎學金二次(含)以上受助人在取得相關學位後一年內，須在台灣從事全職工作至少

3年，貢獻一己之力回饋社會。 

拾、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平安獎學金 

高中職組申請資格表 

台北市立建國中學 國立彰化高中 

台北市立第一女中 國立彰化女中 

國立師大附中 國立虎尾高中 

台北市立中山女中 國立嘉義高中 

台北市立大安高工 國立嘉義女中 

國立武陵高中 國立嘉義高工 

國立新竹高中 國立台南一中 

國立新竹女中 國立台南女中 

國立新竹高工 國立成功大學附屬台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台中市立台中一中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台中市立台中女中 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國立興大附中 高雄市立高雄高工 

台中市立台中高工  

附件 1 



 

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菁英獎學金申請資格表 

學校 領域及學門 

國立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領域： 
生農環境與多樣性、農產資源科學、生物科學、
形態及生理醫學、生化及藥理醫學、微免及檢
驗醫學、藥學及中醫藥學、食品與營養保健、
社會醫學、工程醫學、消化醫學、胸腔醫學學
門、神經醫學、婦幼醫學、血液免疫醫學、腎
臟、泌尿及內分泌醫學、感官系統醫學等學門 

自然科學領域： 
數學、統計、物理、化學、貴重儀器、地科、
大氣、海洋、永續發展、防災科技、空間資訊
等學門 

工程技術領域： 
醫學工程、環境工程、電力工程、自動化、資訊
工程、土木水利工程、控制工程、微電子工程、
能源、航太、化學工程、海洋工程、機械固力、
高分子、智慧計算、光電工程、工業工程、電
信工程、材料工程、熱流等學門 

人文社會(含管理) 領域： 
人類學及族群研究、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
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 、傳播學、體育、圖
資、文學一、文學二、語言學、歷史學、哲學、
藝術學、管理一、管理二、財金及會計、區域
研究等學門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台東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備考 
表列學校設有四大領域相關學門之系所大學三年級(含)以上

學生、碩士生、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均可提出申請。 

 

 

 

附件 2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e8a0c359-4ff1-4ea0-8eee-927a368d7e19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8dbcd7a6-b38f-4cb9-b387-861d39de2074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29a444c1-879e-4e5e-8a7e-20244282521c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fadef135-fbe2-49de-afbf-6731a18f3a8f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0503cb30-00c7-4ec4-a0a5-871019ad97d3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85d54aa3-19ca-4356-9f3c-7f82322ac778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85d54aa3-19ca-4356-9f3c-7f82322ac778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e05d7936-d35f-4b7a-b54b-2198bd2e58cb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64a20a80-0386-4b0c-8a9b-6f153c2fb6d5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9527c1d4-4c7e-48c3-b57c-8348cd6930fa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58f743f2-6ce0-4df1-83c1-1dfea31a5bee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83cf07b2-cb23-4a1a-97af-ae96273ee32b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d41341f2-3c31-4664-a7b4-63245a252085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d41341f2-3c31-4664-a7b4-63245a252085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032b1a1a-4238-496f-9840-a5c47ae5517d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e0e8189f-0fcf-4f5e-8b51-487536f04cd0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1cd2f9b2-5355-4085-be00-c259eae085a6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0d3b6899-e006-41a8-b4ba-95661ea7c08d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0d3b6899-e006-41a8-b4ba-95661ea7c08d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d20cde45-aba3-460c-a1db-b1f48d4190ca
https://www.most.gov.tw/nat/ch/list?menu_id=c1149a1e-2cb7-4935-ab9b-e996524ba710&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nat/ch/list?menu_id=c2d4490d-efcf-4a98-9185-c0be6e3e61d2&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nat/ch/list?menu_id=b55bf045-fb0c-4714-a357-664edc9a34be&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nat/ch/list?menu_id=72952bb3-9e09-4516-8289-0b98d0fc600a&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nat/ch/list?menu_id=259284ea-7164-4575-9a7c-a5a7a89a0b32&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nat/ch/list?menu_id=2ee6074f-c21b-4169-b962-8416bdd5d276&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nat/ch/list?menu_id=7cd9e588-7040-45d5-8154-09695d2d0bb2&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nat/ch/list?menu_id=c3b5daad-2961-4cf4-8f79-f664608418ce&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nat/ch/list?menu_id=aa78cd8c-5685-4487-b146-c70040ce4351&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nat/ch/list?menu_id=ca91cbac-e8e3-48fb-aca1-a01628a3bad6&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nat/ch/list?menu_id=21f25225-5339-4a33-bfd4-e40e6d723f07&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nat/ch/list?menu_id=21f25225-5339-4a33-bfd4-e40e6d723f07&view_mode=listView
http://www.etop.org.tw/dsp/E17.php
http://www.etop.org.tw/dsp/E11.php
http://www.etop.org.tw/dsp/E18.php
http://www.etop.org.tw/dsp/E60.php
http://www.etop.org.tw/dsp/E08-1.php
http://www.etop.org.tw/dsp/E08-1.php
http://www.etop.org.tw/dsp/E09.php
http://www.etop.org.tw/dsp/E61.php
http://www.etop.org.tw/dsp/E14.php
http://www.etop.org.tw/dsp/E72.php
http://www.etop.org.tw/dsp/E71.php
http://www.etop.org.tw/dsp/E02.php
http://www.etop.org.tw/dsp/E80.php
http://www.etop.org.tw/dsp/E01.php
http://www.etop.org.tw/dsp/E20.php
http://www.etop.org.tw/dsp/E08-1.php
http://www.etop.org.tw/dsp/E15.php
http://www.etop.org.tw/dsp/E50.php
http://www.etop.org.tw/dsp/E12.php
http://www.etop.org.tw/dsp/E12.php
http://www.etop.org.tw/dsp/E06.php
http://www.etop.org.tw/dsp/E73.php


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獎學金審查程序及標準表 

一、審查程序 

組別 項次 項目 說明 備考 

平安獎學金 

1 申請人郵寄資料 
於申請期間將申請文件郵寄
本會 

申請人依繳驗
資料自行查驗
申請文件是否
齊全完整，資料
缺件者，本會視
同不合格者且
不會通知補件。 

2 
本會審查委員會
實施書面審查 

申請人應備齊相關文件，如有
缺漏而未於期限內補齊者視
為放棄(所附申請資料恕不寄
回) 

 

3 本會核定通知 
審核通過獲獎助學生名單
後，個別通知獲獎助人員 

本會通知獲獎
助者 

菁英獎學金 

1 申請人郵寄資料 
於申請期間將申請文件郵寄
本會 

本會通知已收
件或須補件 

2 
實施第一階段書
面審查 

申請人應備齊相關文件，如有
缺漏而未於期限內補齊者視
放棄(所附申請資料恕不寄
回) 

 

3 
實施第二階段面
談審查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合格者，本
會將安排進行第二階段面談
審查。 

本會通知面談
時間， 

4 本會核定通知 
審核通過獲獎助學生名單
後，個別通知獲獎助人員 

本會通知獲獎
助者(本會保留
不足額錄取之
決定權) 

二、審查標準 

組別 區分 項目 細項說明 
分數

佔比 

平安獎學金 

家庭狀況 家戶所得或特殊境遇 40% 
學業成績 班級排名及成績 40% 
自傳及推薦內容  20% 

菁英獎學金 

第一階段 
書面審查 研究能力 

自傳、學習生涯規劃、研究計
畫 50% 

專題報告、學術研究成果 3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15% 

第二階段 
面談審查 

研究能力 在學研究計畫及研究方法及
實作經驗 50% 

表達能力 面談時所展現的表達溝通能
力。 30% 

其他 
人格特質、服儀、應對進退、
禮節、態度 20% 

 

附件 7 

user
螢光標示



☉平安獎學金Ｑ＆Ａ
Q1：平安獎學金“師長推薦內容（事蹟）”的部份，是否可以請非校內老師填寫? 
A：師長推薦內容部分須由學校師長(含行政人員)推薦撰寫； 

 若本學期為: 
· 高一(第 1 學期)新生因高中師長對您不熟悉，允許由原就讀國中職的師長撰寫推薦。

· 大一(第 1 學期)新生因大學師長對您不熟悉，允許由原就讀高中職的師長撰寫推薦。

師長推薦內容部分不可由家長或校外師長填寫。

Q2：平安獎學金申請表中的自傳及師長推薦內容(事蹟)是否可以附件方式呈現? 
A：可以，附件(不受 600 字以內限制)方式呈現，但申請人、師長須於附件內容最下方親自簽名或蓋章。 

Q3：低收入戶為什麼不具平安獎學金申請資格? 
A：(1)平安獎學金低收入戶不具申請資格是因為目前政府已提供足夠資源讓低收入戶(學校須提供免費住

宿、學雜費全免、每月學生生活津貼)勉能使其安心就學。 
(2)本會屬民間財團法人為使社會資源幫助真正需要的同學，不要重複集中於部分學生身上。 
所以獎學金辦法中才規定低收入戶不具備申請資格。

Q4：申請表中 e-mail 為什麼是必填? 
A：本會相關重要資訊(含錄取)聯絡均以 e-mail 通知申請人，未填寫或填寫錯誤/不清楚者，即無法聯繫所

以視同資料不符不予審查。

Q5：同學詢問未獲錄取平安獎學金的原因? 
A：本會平安獎學金是由審查委員會統一審查，審查項目依本會獎學金辦法之規定實施(家庭狀況、學業

成績、自傳及推薦內容)。 
審查流程是，審查委員們審查及討論後將錄取名單送交作業單位，作業單位並未參與審查及討論故

恕無法說明未錄取原因。

Q6：官網沒有列表平安獎學金大專組資格學校，請問哪些學校可以申請? 
A：(1)大專組：只要就讀學校，在校內獎學金專區有公告本會平安獎學金訊息者均可申請。 

(2)一到四年級皆可申請 (已畢業生因已不具學生身分，故不具申請資格 )。
(上學期大一新生請檢附高中職三年級下學期成績單；其餘年級檢附上(前)一學期成績單即可。)

Q7：碩、博士生也可以申請平安獎學金嗎? 
A：本會平安獎學金僅提供高中職組(學校推薦)及大專組(學士學位)申請，研究所(碩、博士)學生無法申請

平安獎學金。

Q8：請問轉學/轉系/降轉可以申請平安獎學金嗎? 
A：就讀學校有公告平安獎學金訊息，只要修業年限(降轉)未超過教育部規定正常修業年限及各項資格均

符合本會規定者即可申請。



Q9：平安獎學金大專組包含哪些學制? 
A：係指學士及副學士學制學生。(大學、四技、二技及五專四、五年級之學生) 

Q10：非本國籍學生可以申請獎學金嗎? 
A：本會獎學金僅提供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台灣設有戶籍之學生申請，故非本國籍學生無法申請。 

Q11：金融帳戶一定要用郵局的嗎? 
A：金融帳戶無論是使用郵局或是各家銀行皆可，資料填寫時請註明清楚銀行名稱及分行。 
*注意是否為有效台幣帳戶(非警示帳戶、衍生管制帳戶)，且可正常收款。

(若申請學生提供警示帳戶或衍生管制帳戶，本會得主動撤銷錄取資格)

Q12：申請表要使用手寫還是電腦打字? 
A：申請表格、自傳及師長推薦(函)內容，手寫及電腦打字(只要不要改變原來分頁模式，須本人及師長親

自簽署)均可。 

Q13：何為特殊境遇家庭? 
A：特殊境遇家庭係指由地方政府出具特遇境家庭公文者屬之。 

Q14：大學剛畢業，請問可以檢附大學四年級下(第二學期)成績單申請平安獎學金嗎? 
A：本會獎學金申請資格：必須於本學期仍具有學生身分才可以申請。 

Q15：獎懲證明是指參加比賽的得獎證明/操行成績嗎? 
A：· 獎懲證明非操性成績(申請資格明定未受記過含以上處分者)。 

· 獎懲證明(紀錄)為記過、嘉獎證明，無紀錄也須附上證明(或以學校蓋無紀錄證明戳章替代)。
· 參加比賽得獎證明為校內外特殊表現佐證資料。

Q16：全戶所得證明是指全家每個人都要嗎? 
A：平安獎學金：凡平安獎學金申請者皆須檢附國稅局前一年度已申報之全戶所得證明 

 包含家庭所有成員所得(但不包含已婚且獨立申報所得稅、未滿 18 歲之兄弟姊妹)。 
【已檢附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者免附全戶所得證明】

*檢附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申請者，須另檢附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全戶)。
若家戶所得為 0 元也需附上證明，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上會顯示無資料。

⊙所得證明資料名稱：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注意！非收執單 / 電子試算表/ 納稅證明書。若資

料錯誤視同資料不符不予審查) 

Q17：爸媽與自己不同戶籍，全戶所得證明該如何檢附? 
A：家戶所得依戶籍(父母或子女在同一戶籍時)檢附；若父母親不在同戶籍時，則依家庭實際生活、撫養

關係人(如報稅扶養本人和配偶的直系尊親屬、子女和兄弟姊妹，與納稅義務人不在同一戶籍，也未同居

在一起)，即您及父母親、兄弟姊妹。 



附件1-1 

 

(114.04.26.版) 

 

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平安」獎學金申請表 

*請以正楷填寫，並務必正確填寫所有欄位 

 

 

 

 

 

 

 

 

 

 

 

 

 

 

 

 

 

 

 

 

 

 

 

 

 

 

 

 

 

 

 

 

 

 

 

 

 

申請組別 □高中職組(須統由學校推薦寄送)  □大專組(含二專及五專四、五年級) 

申請次數 □第1次申請 □曾申請，但未獲獎(___年度 學期)□曾申請曾獲獎(___年度___學期) 

一、基本資料 (所有欄位請務必填答、□內勾選 V )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 ) 手機號碼  
 

E-mail(*必填，未填視同不符) 

(英文及數字請清楚註明以方便聯絡) 
                                                   (*必填)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就讀學校  科系  年級  

家庭類別 □一般□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原住民家庭□新住民家庭 

家庭成員介紹/全戶總人數合計_____人 

稱謂 姓名 職業 服務單位 職稱 現在住址 

      

      

      

      

      
二、家庭經濟狀況   全戶所得證明: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注意！非收執單/電子試算表/納稅證明書) 

一、家庭全戶全年收入：□30萬元(含)以下□31~40萬(含)元□41~50萬(含)元□51~60萬(含)元 

□61~70萬(含)元□71~80萬(含)元□81~90萬(含)元 (家庭年所得91萬(含)以上者，不受理申請) 

※皆須檢附國稅局前一年度已申報之家(全)戶所得證明 
【檢附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者免附所得，須檢附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全戶) 】 

二、家中房屋：□自有住宅 □在外租屋，每月租金_______元 

三、是否工讀，□否□是，每周工讀____小時，每月_______元 
四、是否申請就學貸款：□否□是 

五、是否領有其他公費及獎助學金：□否□是(名稱/金額)    ＿＿＿ ＿＿ 

  是否同時申請其他獎學金：□否□是(名稱/金額)   ＿＿＿＿ˍ    (申請中) 

是否領有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金、生活助學金：□否□是(金額)    ＿ 
申請人簽名 

本人詳閱並同意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申請辦法，以上所填各項及繳交資料均屬確實!  

且同意將本次申請相關資料提供設獎單位，以做為獎學金之評審與核發之依據，並不退件。 

簽名: (*親筆簽名)民國 年  月   日 

繳驗資料 *為必繳(請依順序排列資料，*必繳資料缺件，視同資格不符) 審查(由本會審查、填寫) 

*□1.平安獎學金申請表，正本一份(附件1-1) 
*□2.自傳，正本一份(附件1-2) 
*□3.師長推薦內容(事蹟)，正本一份(附件1-3) 
*□4.前一學期成績單、獎懲(記過、嘉獎)紀錄證明或蓋證明戳章， 

正本各一份 (無記過、嘉獎也須附上證明文件) 
．(高一新生【第一學期】檢附國三、大一新生【第一學期】檢附高三成績) 

 □5.家庭類別之證明文件(請圈選類別，「一般」則免附) 
   (一般 / 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 原住民/ 新住民):共  張 
 *□6.皆須檢附國稅局前一年度已申報之家(全)戶所得證明，正本一份。 
【檢附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者免附所得，須檢附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全戶) 】 
 資料名稱: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注意！非收執單/電子試算表/納稅證明書) 
  所得資料檢附錯誤，視同資料不符不予審查。 
  □7.校內外特殊表現佐證資料(無則免附):共_____張 
*□8.蒐集使用個人資料同意書，正本一份(附件2) 
*□9.身分證、學生證、有效台幣金融(郵局)機構存褶，影本一份(附件3) 

 

 

 

□左列1~9項 

資料完整正確 

 

□資格不符 

(含資料缺件) 



附件1-2 

 
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平安」獎學金自傳 

 

一、簡要自述及申請本獎學金之原因(600字以內)(或以附件方式呈現) 

 

*申請人親筆簽名 

(勿影印/電子簽)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必填，年份請務必填寫正確) 



附件1-3 

 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平安」獎學金師長推薦內容(事蹟)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科系/年級  學號  

*師長姓名  與受推薦人之關係  

前一學期成績 學業成績平均 分 

師長推薦 

 

*推薦師長親筆簽名 

(勿影印/電子簽)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必填，年份請務必填寫正確) 



 

附件 2 
 

 
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因平安菁英獎學金業務執行之需求，需個人資料，並依據本
同意書之各項內容進行使用。為了保障您的權益及幫助您瞭解本會如何蒐集、使用及保護您個人資訊，請務必
詳細的閱讀本同意書之各項內容。 
 
一、立書人個人資料適用範圍： 
本會為聯繫及辦理下列事項需求，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
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一)辦理書面審核及面試相關事宜。 
(二)處理獎學金匯款事宜。 

◎(三)同意本會於您錄取獎學金後，起算3年內接受本會問卷調查並詳實填答下階段繼續升學或就業後相關資料，
以便本會瞭解協助人才培育之方向及獎學金辦法改進之參考，以永續經營為國家及社會培育人才。 

二、立書人個人資料之蒐集及使用： 
(一)依前項所述之事項，需要提供以下個人資料：姓名、出生年月日、聯絡方式及其他可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

該個人之資料。 
(二)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會您的個人資料，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不完整時，本會 

可能無法提供您完善的服務。 
(三)該資料僅在法令許可的範圍之下於服務契約有效期間及經立書人同意之期間，以電子檔或紙本形式存於本會，

提供予本會及因以上目的作業需要之第三方處理及使用。 
◎(四) 凡錄取本會平安、菁英獎學金者，本會依財團法人法第25條第3項第2款規定，可主動公開支付獎助名單清   
             冊。 

(五)本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 條第2 項規定，有下列情事者在蒐集及使用您的個人 
資料時，得免為告知。 
1. 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2. 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 
3. 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4. 告知將妨害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5. 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三、個人資料使用期間 
當您同意本會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時，期間自您同意當日起至： 
(一)本會依前條第3 項之事由停止提供您相關資訊之日。 
(二)您請求本會停止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日。 
(三)依第1 條所述之目的不復存在之日。 
(四)其他依法須保存之期限止。 
四、立書人之權益 
當本會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您可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 條，向本會執行下列權益：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當本會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您可以透過E-MAIL或書面行使當事人權益，除
基於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外，本會不會拒絕。 
 
 
本人已確實詳閱上述之同意書內容，並且同意提供個人之資料以供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使用。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親筆簽名)日期：_______          ___        年/月/日 (必填，*年份請務必填寫正確) 
 

 

 

 



 

附件 3 
 

 

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平安菁英獎學金粘貼紙 

 
 身分證影本 

 

 

 

 

 

 

 

 

 
 學生證影本（*若沒有蓋註冊章者，請附在學證明替代） 

 

 

 

 

 

 

 

 

 
台幣金融(郵局)機構存褶影本(必填) *銀行：      *分行：         

      *須為有效台幣帳戶(非警示帳戶、衍生管制帳戶)      (例:台中銀行、郵局...等)        (例:中港分行...等) 

 

 

 

(請黏貼) 

身分證正面 

 

 

(請黏貼) 

身分證反面 
 

 

 

(請黏貼) 

學生證正面 

 

 

(請黏貼) 

學生證反面 

 

 

 

 

 

(請黏貼)存褶正面 

(*須含清楚戶名、帳號及匯款銀行名及分行) 

 

*注意是否為有效台幣帳戶(非警示帳戶、衍生管制帳戶)，且可正常收款。 

(若申請學生提供警示帳戶或衍生管制帳戶，本會得主動撤銷錄取資格) 

 



 

□□□□□
 

 
 

 
 
 

現就讀學校名稱:  

寄件人: 連絡電話:  
 
寄件郵遞區號: 
 
寄件地址:  

(請擇一勾選申請之組別: □高中職 □大專組(含二專及五專四、五年級)  ) 

 

 
 

*注意事項: 

1.本封面請固定貼於A4 大小以上之信封上! 
2.請將書面資料依申請表上的順序由上而下排列整齊，裝訂於文件左上角，請勿摺疊，文件應平放裝入A4 以上 信封袋內! 

3.申請截止日期以本會官網公告日期為準(郵戳為憑) 

 

 

郵遞區號: 40867 

收件地址: 台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325號  

收 件人:  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收 

【申請 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平安」獎學金】 

 
貼足 

掛號郵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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